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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在 體 育 用 途 的 草 地 安 全 及 有 效 地 施 用 除 害 劑 的 守 則 》  

 

第 一 部 分  緒 言  

 

1 .  本 文 列 出 安 全 及 有 效 使 用 除 害 劑 的 守 則 ， 以 維 持 草 地 質 素

及 確 保 環 境 ( 包 括 本 地 動 植 物 ) 得 到 保 護 。  

 

2 .  管 方 不 應 視 本 文 列 述 的 守 則 為 不 二 法 門 ， 因 為 管 理 草 地 會

遇 到 種 類 繁 多 的 問 題 ， 因 此 必 須 靈 活 處 理 。 惟 在 環 境 許 可

的 情 況 下 ， 應 盡 量 依 照 守 則 行 事 。  

 

3 .  《 在 體 育 用 途 的 草 地 安 全 及 有 效 地 施 用 除 害 劑 的 守 則 》

(《 守 則 》) 由 本 港 各 高 爾 夫 球 場 及 香 港 賽 馬 會 的 代 表 草 擬 ，

並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協 助 制 訂 。  

 

4 .  《 守 則 》 應 定 期 檢 討 ， 確 保 內 容 切 合 目 前 情 況 ， 能 發 揮 效

用 ， 並 顧 及 技 術 、 經 濟 及 環 境 效 益 。  

 

第 二 部 分  委 任 適 任 的 人 員  

 

5 .  管 方 應 聘 用 曾 受 訓 能 掌 握 草 地 管 理 及 保 養 方 面 的 理 論 及

實 踐 的 人 員 落 實 守 則 。 草 地 管 理 人 有 責 任 了 解 掌 握 有 關 除

害 劑 的 最 新 知 識 。  

 

第 三 部 分  指 引  

 

a )  訓 練  

 

6 .  為 確 保 在 需 要 時 安 全 及 有 效 地 施 用 除 害 劑 ， 管 方 須 確 保 施

用 除 害 劑 的 人 員 曾 接 受 有 關 基 本 訓 練 ， 如 除 害 劑 劑 型 、 施

用 方 法 、 安 全 措 施 、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及 除 害 劑 施 用 器 材 的 操

作 方 法 等 。  

 

b )  貯 存 、 處 理 及 棄 置  

 

7 .  必 須 遵 照 有 關 條 例 及 規 例 ， 特 別 是 香 港 法 例 第 1 3 3 章 《 除

害 劑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貯 存 除 害 劑 。 化 學 品 必 須 存 放 於 牢 固 、

通 風 、 具 足 夠 防 火 及 防 溢 設 備 的 貯 存 地 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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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管 方 應 制 訂 緊 急 應 變 程 序 ( 例 如 行 動 計 劃 ) ， 處 理 出 現 除 害

劑 污 染 、 濺 溢 、 中 毒 及 火 警 的 情 況 。  

 

9 .  須 委 派 一 名 適 當 職 級 的 負 責 人 接 收 送 達 的 除 害 劑 ， 確 保 盛

載 除 害 劑 的 容 器 未 有 開 封 和 沒 有 破 損 ， 並 盡 快 將 之 運 往 既

定 的 貯 存 地 點 。  

 

1 0 .  所 有 廢 棄 的 化 學 品 及 ／ 或 容 器 均 須 經 由 領 有 牌 照 的 廢 物

收 集 公 司 依 照 《 廢 物 處 置 ( 化 學 廢 物 ) ( 一 般 ) 規 例 》 棄 置 。  

 

c )  策 劃 使 用 除 害 劑  

 

1 1 .  倘 草 地 出 現 問 題 ， 應 先 找 出 正 確 因 由 。 若 毛 病 由 病 蟲 害 造

成 ， 應 先 考 慮 使 用 非 化 學 防 治 方 法 ( 如 用 手 拔 除 病 草 ) 。 如

這 些 方 法 不 適 用 ， 才 考 慮 使 用 最 安 全 ( 以 除 害 劑 接 觸 人 體

及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而 言 ) 和 有 效 的 化 學 品 。 在 作 出 決 定 時 ，

應 留 意 並 非 所 有 在 本 港 註 冊 的 化 學 品 都 適 宜 用 作 草 地 管

理 。 選 擇 除 害 劑 時 ， 應 時 刻 顧 及 短 期 效 用 及 其 長 遠 影 響 ，

並 應 採 用 最 適 合 綜 合 病 蟲 害 防 治 計 劃 的 化 學 品 。  

 

1 2 .  選 定 化 學 品 後 ， 亦 須 選 定 其 劑 型 和 濃 度 ， 以 盡 量 增 強 對 目

標 生 物 的 效 用 ， 同 時 把 非 目 標 生 物 和 環 境 受 影 響 的 程 度 減

至 最 低 。 在 實 施 任 何 防 治 計 劃 前 ， 應 當 考 慮 漁 農 自 然 護 理

署 於 其 “ 正 確 安 全 施 用 除 害 劑 ＂ 的 單 張 所 提 出 的 安 全 守

則 。  

 

d )  施 用 除 害 劑  

 

1 3 .  草 地 管 理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遵 照 產 品 標 籤 的 說 明 施 用 除 害

劑 。 遵 守 此 等 說 明 ( 須 有 中 英 文 本 ) 能 確 保 安 全 和 有 效 地 把

化 學 品 施 用 於 目 標 生 物 。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資 料 單 張 所 載 的

指 引 也 須 遵 守 ， 並 根 據 此 等 指 引 制 訂 一 套 除 害 劑 施 用 手

冊 ， 包 括 列 出 施 用 除 害 劑 時 應 做 及 不 應 做 的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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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)  防 護 衣 物 及 員 工 健 康  

 

1 4 .  管 方 須 為 施 用 除 害 劑 的 人 員 提 供 適 當 防 護 衣 物 ， 並 確 保 有

關 人 員 在 處 理 化 學 品 時 按 照 有 關 產 品 標 籤 或 物 料 安 全 資

料 表 的 指 示 穿 戴 。 管 方 亦 須 監 測 施 用 除 害 劑 的 人 員 的 健

康 ， 有 需 要 時 安 排 他 們 接 受 適 當 護 理 。  

 

f )  張 貼 告 示  

 

1 5 .  作 為 除 害 劑 施 用 過 程 的 主 要 部 分 ， 在 施 用 除 害 劑 前 ， 管 方

須 貼 出 告 示 ， 通 知 草 地 使 用 者 在 有 關 草 地 施 用 除 害 劑 的 安

排 。 告 示 須 包 括 所 有 除 害 劑 的 資 料 和 將 會 施 用 的 範 圍 。  

 

g )  備 存 記 錄  

 

1 6 .  應 備 存 有 關 除 害 劑 數 量 、 分 析 數 據 及 所 用 除 害 劑 的 記 錄 。

草 地 管 理 人 亦 應 備 存 有 關 的 參 考 資 料 ， 如 有 關 條 例 、 物 料

安 全 資 料 表 和 標 籤 資 料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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